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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关于同意举办第四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的批复 

 
(文市函〔2008〕806号)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你局沪文广影视〔2008〕584号请示收悉。 

  经研究，文化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于2008年6月27日至

7月1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同意你局与（上海）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作为承办单位。要按照

所报的活动策划方案认真组织，做好各项筹备及安全工作，以推动民族原创的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发展

和走向世界。 

  此复。 

二○○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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